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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市政工程协会  
苏市协字[2015]第 15 号 

 

 

关于对 2014、2015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“扬子杯”申报 

项目进行复查的通知 

�

各市市政工程协会、建筑业协会等有关协会： 

针对各地 2014、2015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“扬子杯”项目申报

情况，根据住房城乡建设厅“扬子杯”评选工作部署，经研究，定于

2015 年 11 月 13 日-21 日组织复查工作，现就复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检查分工 

第一组检查苏州地区，成员如下： 

组长：严家友（南京第二道路排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，研 

      究员级高工） 

成员：赵  燕（淮安市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，高工） 

          钱育冲（南通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，高工）  

    联系人：严家友，电话：13809007708； 

   第二组检查泰州、无锡、常州、镇江、南京地区，成员如下： 

组长：刘学军（盐城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，研究员级高工） 

成员：朱泽保（宿迁市住建局图审中心（原质监站）总工，高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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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刘  刚（徐州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，高工） 

联系人：刘学军，电话：18082166699； 

 第三组检查连云港、盐城、南通地区，成员如下： 

 组长：许国青（苏州市市政工程协会副秘书长，高工） 

 成员：刘国斌 （常州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工，教授级高工） 

       袁新华（扬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站副科长，高工） 

 联系人：许国青，电话：13701548525； 

 第四组检查徐州、宿迁、淮安、扬州地区，成员如下： 

 组长：吴银根（无锡市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，高工） 

 成员：郁  超（南通市城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副主任，高工） 

       沈吉平（苏州市市政建设管理处总工，高工） 

 联系人：吴银根，电话：15052130099。 

二、检查内容及方法 

1.观看光盘，听取工程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对工程施

工和质量情况的介绍。主要介绍工程特点、难点、创新点，施工技术

及质量保证措施。 

2.实地查验工程质量状况。检查组随机抽取检查项目和部位。凡

是检查组要求查看的工程内容和部位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回避或拒绝。 

3.查阅内业资料。 

4.座谈及交换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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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关要求 

1.被检查单位认真准备好汇报材料，内业资料，同时准备好各检

测仪器和机具（如道路钻孔机，三米直尺，水平仪等工具），明确相

关配合人员，协助复查组完成检查任务。 

2.被检查的各市相关协会或其它相关单位确定一名联系人，做好

与复查组的联系和接待工作。 

3.复查人员必须做到公平公正，廉洁自律，不得收受礼金、礼品，

违者取消参评资格；申报单位不得弄虚作假，不准送礼，接待从简。 

四、日程安排 

1. 11 月 12 日下午 17:00 前复查组成员到南京钟山宾馆（南京市

中山东路 307 号）报到，13 日早 9:00 集中开会。 

2. 11 月 13 日-21 日各组按分工组织实地复查。 

3. 11 月 20 日下午各复查组组长到南京钟山宾馆（南京市中山东

路 307 号），按分工完成复查小结。 

4.11 月 21 日上午 9:00-12:00 召开“江苏省优质工程奖“扬子杯”

总结会议。 

五、现场复查接待规定 

1.根据“四风”建设要求,现场复查接待工作一切从简，厉行节

约，杜绝铺张浪费，切实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。 

2.为不影响各级领导的正常工作，不要求政府部门领导出面讲话

或陪同检查。 

3.对复查组成员住宿从简，不得安排高级宾馆，不搞宴请，提倡

吃工作餐，不备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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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为不影响复查工作，不得安排与复查无关的其他活动。 

5.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复查组成员赠送钱物。 

6.复查组成员发生的食宿、交通、会务等相关费用按相关标准由

省协会统一报销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1. 11 月 13 日 10:00 前请苏州、泰州、连云港、徐州负责接待的

单位派车到南京钟山宾馆（南京市中山东路 307 号）接复查人员。 

2. 省市政工程协会联系人张红霞(第三、四组)、丁伟（第一、二

组）将分别随各组联络服务。 

    联系方式：张红霞  13951981518/025-83237931 

          丁  伟  13186498000/025-83235087 

 

附件： 复查计划安排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1 月 11 日 

 

抄送：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质安处、城建处，各市住建局（委）、 

      各位专家 

�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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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复查计划安排表 

序

号 
地区 时间 单位 联系人 手机 

1 南京 19日-20日 南京市政工程行业协会 张  缘 18905180386 

2 无锡 14日-16日 无锡市市政公用行业协会 李加想 13812182533 

3 徐州 13日-14日 徐州市建筑行业协会 陈 清 18905211229 

4 常州 16日-17日 常州市市政工程协会 李耀宗 13912321818 

5 苏州 13日-19日 苏州市市政工程协会 房旭政 13862080307 

6 南通 16日-19日 南通市市政工程协会 仲  飞 15358774399 

7 连云港 13日-14日 连云港市建筑行业协会 赵  清 13016920586 

8 淮安 16日-17日 淮安市市政工程协会 刘正宝 13952369818 

9 盐城 15日-16日 盐城市市政工程协会 沈安昆 13951489108 

10 扬州 17日-19日 扬州市市政公用工程协会 阮家明 13056318177 

11 镇江 17日-19日 镇江建筑行业协会 余暑安 18652853083 

12 泰州 13日-14日 
泰州市建筑工程管理局质

安处 
南  进 18652608880 

13 宿迁 14日-16日 宿迁市市政工程协会 蔡  琼 13851368185 

注：以上日期安排在实际检查时可能有所变动，请各地联系人及时与专家组

联系，做好迎检准备工作。 


